
隨著科技及數位化之發展，國內近年來陸續出現各類型的 P2P 網

路借貸平臺 (下稱 P2P 平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 )表示，

P2P 平臺是依據我國民法規範，提供資金借貸及債權轉讓等資訊中介及

媒合相關服務，該等平臺不是經金管會核准設立的金融特許事業，不得

經營吸收存款或發行有價證券等金融特許業務。  

     金管會特別提醒民眾，透過網路平臺從事借貸行為時，應注意下列

事項及可能面臨的風險，並衡量自身財務承擔能力，以保護自身權益：  

一、應審慎評估從事網路借貸相關投資活動：民眾選擇與 P2P 平臺

往來前，宜先進行多方評估再進行相關交易，例如： (1)不聽信

來源不明的借貸或投資廣告及資訊、 (2)不使用聲稱保證收益或

高獲利的借貸或投資平臺、 (3)要對高報酬話術廣告提高警覺、

(4)要多瞭解平臺相關營運模式。  

二、充分瞭解相關契約書內容：民眾於簽署契約前應仔細閱讀契約條

款，了解條款所約定的雙方權利義務重要訊息。例如：借貸契約

的重要內容，包括貸款期間、貸款利率、貸款金額等。  

三、出借人應計畫性投資：出借人與借款人互不相識，借款人可能會

有倒帳風險，且借出款項也不是隨時可收回，所以出借人投入資

金前，要審慎衡量自己的財務狀況及風險承擔能力，先計劃再投

資，且應注意風險分散，避免將資金過度集中於同一個平台或同

一個投資案件。  

四、借款人應瞭解各項借款支出並預為因應：借款人於借款前，對於

利息、違約金、遲延利息的計收方式須充分瞭解，也要衡量自身

的還款能力，避免過度擴張信用，導致無力償還債務的情事發

生。  



金管會表示，為協助健全 P2P 平臺產業的正向發展，該會已於

112 年 10 月 19 日發布「網路借貸平臺業務事業指導原則」，針對 P2P

平臺的風險控管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措施，定有相關參考做法。該會再次

提醒民眾，選擇往來 P2P 平臺業者時，除注意前述風險外，可以參考

該指導原則所定重點，避免貿然投入資金，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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